
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转发关于预防新冠肺炎粪-口传播

公众指引的通知

各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，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各成员

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印发预防

新冠肺炎粪-口传播公众指引的通知》（粤卫疾控函〔2020〕11

号）转发给你们。根据市领导有关指示，结合防控工作实际，我

办组织制定了《佛山市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、集中隔离医学观

察场所预防新冠肺炎粪-口传播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2），请

一并参照执行。

请各区、市有关单位立即组织落实健康宣教、厕所消毒等预

防新冠肺炎粪-口传播途径相关措施，并每日填报附件 3 表格和

形成简要文字报告，于每日 15:00前报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

公室疫情防控统筹组。

主动公开 佛防疫指办〔2020〕161 号

特 急

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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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印发预

防新冠肺炎粪-口传播公众指引的通知

2.佛山市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

场所预防新冠肺炎粪-口传播技术指引（试行）

3.新冠肺炎防控重点场所消毒工作情况表

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余盈盈，联系电话：8335 4349，电子邮箱：

fswsjyjb@126.com）


